
附件2
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修改内容

1
国家粮食局印发关于发展粮食订
单收购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意
见的通知

国粮政〔2001〕106号

1.将二、培育和扶植发展粮食订单收购的龙头企业（二）“……凡经批准可以从事粮食收购、批
发和加工业务的企业，都可以从事和参与粮食订单收购。”修改为“……从事粮食收购、批发和
加工业务的企业，都可以从事和参与粮食订单收购。”
2.将二、培育和扶植发展粮食订单收购的龙头企业（五）“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。鼓励和支持
有实力的龙头企业直接与农户签订订单收购粮食，允许龙头企业依法跨地区进行粮食购销和运输
。”修改为“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。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龙头企业直接与农户签订订单收购粮
食。”
3.将文件中“国家粮食局”统一修改为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”。

2
国家粮食局关于进一步促进粮食
批发市场发展的意见

国粮政〔2005〕192号

1.将五、加强指导，创造良好外部环境（十三）中“各地要进一步落实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有
关'政策性用粮的采购、销售和轮换原则上通过粮食批发市场公开进行的'规定，督促中央和地方
政策性用粮进入粮食批发市场公开进行。”修改为“各地要进一步落实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相
关规定，规范政策性粮食采购、销售活动。”
2.将文件中“国家粮食局”统一修改为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”。

3
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粮
食质量档案样本（试行）》的通
知

国粮办发〔2007〕228号

1.将“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及
《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要求……”修改为“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、《
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及《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》的有关要求
……”。
2.将文件中的“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”修改为“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（粮食局）”；将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”修改为“粮
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”；将“中储粮管理总公司”修改为“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”；
将“国家粮食局”统一修改为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”。

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修改内容

4
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发布《粮
食仓储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评价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国粮办展〔2009〕281号

1.将第二条中“中国储备粮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有限公司”修
改为“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粮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中化控
股有限责任公司等中央粮食企业”
2.将《粮油仓储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评价表》仓储管理 粮油收购要求中：“有粮食收购许可
证，按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组织收购。”修改为“按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组织收购”；将“无证组织
收购的企业”修改为“未按照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组织收购的企业”。
3.将文件中“国家粮食局”统一修改为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”。

5
国家粮食局关于加强行业指导规
范企业代农储粮有关工作的通知

国粮调〔2011〕142号

1.将三、加强规范化管理中“代储企业必须具有粮食收购资格，具备相应的仓储设施、保管能力
和技术水平，能够确保储粮安全”修改为“代储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仓储设施、保管能力和技术
水平，能够确保储粮安全”。
2.将文件中“国家粮食局”统一修改为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”。

6
国家粮食局关于规范粮食行业信
息化建设的意见

国粮财〔2016〕74号

1.将二、建设内容（二）“——行政管理。包括粮食收购资格等行政许可事项网上审批，统计及
价格监测，预警和应急处置，质量安全测报、监测、预警、质检机构管理等。”修改为“——行
政管理。包括行政许可事项网上审批，统计及价格监测，预警和应急处置，质量安全测报、监测
、预警、质检机构管理等。”
2.将文件中“国家粮食局”统一修改为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”。

7

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粮
食产后服务中心建设技术指南
（试行）》和《粮食产后服务中
心服务要点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国粮办储〔2017〕266号

1.将附件2：四、服务规范要求（八）金融服务 中“……建立“粮食银行”经营风险防范机制，
从粮食收购资格、注册资金、仓储能力、经营业绩、最低库存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和监管。”
修改为“……建立“粮食银行”经营风险防范机制，从注册资金、仓储能力、经营业绩等方面进
行综合评估和监管。”
2.将文件中“国家粮食局”统一修改为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”。


